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

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修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部分条款

的独立意见；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修改后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内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额度、授予日期、授予价格、锁

定期、解锁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修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部

分条款的议案》所提对激励计划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二、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独立意见； 

1、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系基于公司 2018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进行的调整，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股权激励》及《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2、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 

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独

立意见； 

1、因2名原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决定将其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80,0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7.35元/股。 

2、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关

于股权激励计划所涉相关事项权益回购注销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回购注销上述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80,000股限制性股

票。 

四、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独

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

体资格；公司2018年度已达到规定的绩效考核目标，未发生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公司48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准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条件，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018年度绩效

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不存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或不能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形。 

3、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全部

成就，本次解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办理限制性股票相关解锁事宜。 

五、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1、公司暂时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有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2、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3、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含本数）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六、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方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拟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拓

宽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有利于公司保持长

期、持续、健康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2、公司拟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方案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拟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方案的内容推进

相关工作。 

 

 

 

 独立董事：高长有、潘煜双、费锦红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